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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请求解释2004年3月31日对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案

（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的判决 

2009年1月19日的判决 

在请求解释2004年3月31日对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

案（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的判决一案中，国际法院于2009年1月19日做出判决。 

法院组成如下：院长希金斯；副院长哈苏奈；法官兰杰瓦、科罗马、比尔根塔尔、

小和田、通卡、亚伯拉罕、基思、塞普尔韦达–阿莫尔、本努纳、斯科特尼科夫；书记官

长库弗勒。 

* 
* * 

判决书执行段落（第61段）内容如下： 

“…… 

法院， 

(1) 以十一票对一票， 

裁定 墨西哥合众国要求就双方之间关于按照《规约》第六十条进行解释的事项不属于国

际法院在其2004年3月31日对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案的判

决中所决定事项，包括第153 (9)段，因此不能做墨西哥合众国要求的解释； 

赞成：院长希金斯；副院长哈苏奈；法官兰杰瓦、科罗马、比尔根塔尔、小和田、通卡、

亚伯拉罕、基思、本努纳、斯科特尼科夫； 

反对：法官塞普尔韦达–阿莫尔； 

(2)  一致通过， 

裁定美利坚合众国违反了2008年7月16日对José Ernesto Medellín Rojas先生案的裁定下的义

务，其中规定了临时措施； 

(3) 以十一票对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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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 阿韦纳判决第153 (9)段下美利坚合众国义务继续具有约束力，并注意到美利坚合众

国在这些程序中所作的承诺； 

赞成： 院长希金斯；副院长哈苏奈；法官兰杰瓦、科罗马、比尔根塔尔、小和田、通

卡、基思、塞普尔韦达–阿莫尔、本努纳、斯科特尼科夫；  

反对：法官亚伯拉罕； 

(4) 以十一票对一票， 

在这些情况下，驳回墨西哥合众国关于法院命令美利坚合众国保证不再发生的请求； 

赞成： 院长希金斯；副院长哈苏奈；法官兰杰瓦、科罗马、比尔根塔尔、小和田、通

卡、亚伯拉罕、基思、本努纳、斯科特尼科夫； 

反对：法官塞普尔韦达–阿莫尔； 

(5) 以十一票对一票， 

否决墨西哥合众国所有进一步提交的呈件。 

赞成： 院长希金斯；副院长哈苏奈；法官兰杰瓦、科罗马、比尔根塔尔、小和田、通

卡、亚伯拉罕、基思、本努纳、斯科特尼科夫；  

反对：法官塞普尔韦达–阿莫尔。”  

* 
* * 

法官科罗马和亚伯拉罕在法院判决书上附加了声明；法官塞普尔韦达–阿莫尔在法

院判决书上附加了反对意见。 

* 
* * 

当事双方程序和呈件历史（第1-10段） 

法院忆及，2008年6月5日，墨西哥合众国（以下称“墨西哥”）向国际法院书记官

处提交请求书，对美利坚合众国（以下称“美国”）提起诉讼。墨西哥在其请求书中提及

《规约》第六十条和《法院规则》第98条和100条，请求法院解释2004年3月31日对阿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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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墨西哥国民（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案的判决第153 (9)段（《2004年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第12页）（以下称“阿韦纳判决”），内容如下： 

“153. 基于这些原因， 

法院…… 

(9) 以十四票对一票， 

裁定本案适当赔偿包括美利坚合众国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审查和重新考虑对

上文第(4)、 (5)、 (6) 和 (7)分段所述的墨西哥国民的定罪和判决，同时考虑到

违反《公约》第36条和本裁决第138 至 141段所述权利。” 

2008年6月5日，在提交请求书之后，墨西哥提出了要求国际法院书记官处指示临时

措施的请求，要求法院在关于解释阿韦纳判决的程序中做判决之前“维护墨西哥及其国民

的权利”。 

2008年7月16日，法院发布了一项命令，否决了美国要求法院拒绝墨西哥请求（第

80 (一)段）并将其从法院清单上删除的呈件，并指示了以下临时措施（第80 (二)段）： 

“(a) 美利坚合众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在法院宣布终局判决之前不

处决墨西哥国民José Ernesto Medellín Rojas先生、 塞萨尔·罗伯托·菲耶

罗·雷纳先生、Rubén Ramírez Cárdenas先生、Humberto Leal García先生和罗

伯托·莫利诺·拉莫斯先生，除非按照2004年3月31日对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

国民（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案的判决第138至141段对五名墨西哥国民进

行审查和重新考虑； 

(b) 美利坚合众国应将执行本命令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告知本法院。” 

还决定，“在法院做出终局判决之前，法院应继续处理”作为该命令的主题的本案

件（第80（三）段）。 

书记官处在2008年7月16日的信中告知当事双方，根据《法院规则》第98条第3款，

法院确定2008年8月29日为美国就墨西哥要求解释的请求书递交书面意见的时限。在2008

年8月1日的信中，美国代理人提到2008年7月16日命令第80 (二) (b)段，告知法院美国为执

行该命令“已经采取和将继续采取”的措施。在2008年8月28日的信中，墨西哥代理人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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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法院，José Ernesto Medellín Rojas 先生于2008年8月5日在美利坚合众国得克萨斯被处

决，并提及《法院规则》第98条第4款，要求法院再给予墨西哥进一步修改其书面解释的

机会，一方面对根据美国将要提交的书面意见提出解释请求的合理之处进行阐述，另一方

面“修正其书状，提出基于违反2008年7月16日命令的索偿”。 

2008年8月29日，在时限内，美国递交了其关于墨西哥请求解释的书面意见。 

书记官处在2008年9月2日的信中告知当事双方，根据《法院规则》第98条第4款，

法院决定给予双方机会以完善其书面解释，并确定2008年9月17日和10月6日分别为墨西哥

和美国递交进一步解释的时限。当事双方在各自的时限内递交了解释。 

墨西哥在请求书提出以下要求： 

 “墨西哥政府请求法院裁定并宣布，阿韦纳判决第153 (9)段规定的美国义务

属于结果义务，因为判决中明确表示，美国必须 ‘审查和重新考虑定罪和判

决’，但可以‘以自己选择的方式’； 

依照上述结果义务， 

1. 美国必须采取任何和一切必要步骤，以提供阿韦纳判决中所授权的审查和重

新考虑的赔偿；以及 

2. 美国必须采取任何和一切必要步骤，以确保按照阿韦纳判决享有审查和重新

考虑权利的墨西哥国民不遭到处决，除非审查和重新考虑已完成，并确定这一

违反行为不产生任何影响。” 

在诉讼过程中，当事双方递交了以下呈件： 

代表墨西哥， 

在2008年9月17日递交法院的进一步书面解释中： 

 “在前文基础上，墨西哥政府请求法院裁定并宣布如下： 

(a) 阿韦纳判决第153 (9)段中规定的美国必须遵守的义务的正确解释是，该义

务属于结果义务，因为判决中明确表示，美国必须 ‘审查和重新考虑定罪和

判决’，但可以‘以自己选择的方式’；  

按照对上文结果义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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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通过其所有的职能机构和所有的分区机构,包括政府的所有分支机

构和任何正式的行使政府职权的机构(州或联邦)，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提供阿韦纳判决第153 (9)段中规定的审查和重新考虑的赔偿；以及 

(2) 美国通过其所有的职能机构和所有的分区机构,包括政府的所有分支机

构和任何正式的行使政府职权的机构(州或联邦)，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以确保按照阿韦纳判决享有审查和重新考虑权利的墨西哥国民不遭到处决，

除非审查和重新考虑已完成，并确定这一违反行为不产生任何影响； 

(b) 美国没有按照阿韦纳判决的条款，在不对José Ernesto Medellín Rojas 进行

审查和重新考虑的情况下即处决之，这违反了2008年7月16日的法院命令；以

及  

(c) 要求美国保证按照阿韦纳判决享有审查和重新考虑权利的墨西哥国民不遭

到处决，除非审查和重新考虑已完成，并确定这一违反行为不产生任何影

响。” 

代表美国， 

在2008年8月29日递交法院的进一步书面解释中： 

“依据上文所列的事实和观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请求法院裁决并宣布对

墨西哥合众国的请求书予以驳回，但是，假如法院拒绝驳回请求书，请求法

院裁决并宣布依照上文第62段对阿韦纳判决进行解释。”（第63段）  

美国的书面意见第60段包括以下内容： 

“美国同意墨西哥请求解释；同意阿韦纳判决施加了一个‘结果义务’。

因此，法院无须做出裁决，对墨西哥的请求必须予以驳回。”  

美国的书面意见第62段包括以下内容： 

“美国请求法院按照墨西哥请求的那样对判决进行解释，即： 

阿韦纳判决第153 (9)段规定的美国义务属于结果义务，因为判决中明确表

示，美国必须 ‘审查和重新考虑定罪和判决’，但可以‘以自己选择的方

式’”； 

在2008年10月6日递交给法院的进一步书面解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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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文及美国关于解释请求书的最初书面意见中所列的事实和观点，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请求法院裁决并宣布对墨西哥合众国的要求予以驳回。假

如法院拒绝驳回请求，美国请求法院裁定并宣布：  

(a)对以下墨西哥的补充请求予以驳回： 

(1) 法院宣布美国违反了7月16日的命令； 

(2) 法院宣布美国违反了阿韦纳判决；以及 

(3) 法院命令美国保证不再发生； 

(b) 按照墨西哥对美国书面意见的回复第86 (a)段解释阿韦纳判决。” 

请求解释阿韦纳判决 

法院对解释的管辖权（第11-20段） 

法院忆及，墨西哥依据《规约》第六十条请求解释2004年3月31日法院判决第153 

(9)段。《规约》第六十条规定“判决为最终判决，不得上诉。若对判决的效力或范围存

在争议（法语版本中为‘contestation’），法院应在任何一方的请求下予以解释。” 

法院指出，法院2008年7月16日关于临时措施的命令“不是在初步证据管辖权基础

之上做出的”，并指出，法院在该命令中已表明，“法院依照《规约》第六十条而具有的

管辖权不以最初案件当事双方之间的存在的任何管辖权基础为先决条件 ” （命令第44

段）。法院又忆及，法院已指出，“美国在宣布阿韦纳判决之后退出《维也纳公约关于强

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对法院《规约》第六十条所规定的管辖权没有影响”（同上，

第 44段）。 

法院指出，在其2008年7月16日命令中，法院特别注意到“法院可以应请求对任何

其宣布的判决进行解释，前提是‘对判决的效力或范围存在争议’”（同上，第46段）。

法院随后指出，“对于目前的程序，法院应再次就阿韦纳判决第153 (9)段规定的义务属于

结果义务是否存在争议进行审查”。法院称其“此时还必须考虑当事双方之间在关于阿韦

纳判决第153 (9)段规定的义务属于美国联邦和州有关当局的义务方面是否真的存在意见分

歧”。  

当事双方之间存在争议的问题（第21-4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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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存在关于第153 (9) 段中规定的义务性质的争议（第21-28段） 

在审查了当事双方的书状之后，法院裁定，当事双方之间不存在关于第153 (9) 段

是否规定了一个结果义务的争议。法院注意到“该结果义务必须在一定的时限内加以履

行。如果未能按照阿韦纳判决第138至 141段提供审查和重新考虑，那么美国的认真努力

也不会被视作是履行了该结果义务。” 

– 存在关于结果义务具体应由谁承担的争议问题 （第29-42段） 

在强调了“由法院自行裁定是否确实存在关于《规约》第六十条效力的争议（见第

7和第8号判决解释（霍茹夫工厂），第11号判决，1927年，《常设国际法院汇编

（A）》，第13号，第12页”之后，法院考虑了当事双方对“结果义务的确切意义和范

围”持有不同意见的可能性。法院指出，关于是否存在关于 《规约》第六十条的争议的

决议要求解释阿韦纳判决第153 (9)段，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法院审查了墨西哥提出的各种观点，其中就结果义务具体应由谁承担的问

题，“认为观点存在差异，可能会引起争议”。法院特别指出，根据墨西哥的观点，美国

最高法院在麦德林诉得克萨斯一案中的解释（《最高法院案例汇编》，第128卷，2008

年，第1346页），即国际法院的判决并不直接适用于美国国内的法令，“不符合阿韦纳判

决的解释，即美国所有分区机构包括司法机构均须承担结果义务”。 

另一方面，法院列出了在阿韦纳判决具体应由谁承担的问题上，“与之相反，表明

在当事双方之间不存在争议的因素” 。法院首先指出“——在关于国际法的辩论中，不

一定同意最高法院的某些观点——最高法院称，阿韦纳判决提出了对美国具有约束力的义

务。 尽管判决称该义务对美国国内法没有直接影响，但确实具有约束力，不能通过总统

备忘录而生效。”法院接着指出，美国在其2008年8月29日的书面意见中重申“联邦政府

‘支持’政府当局所有机关和分区机构并对其负有责任”。法院进一步指出“《法院规

则》第98 (2)条规定，当一方请求解释判决，‘应当指出关于判决效力或范围的确切某一

点或几点’”。 法院指出，墨西哥本有机会在若干场合表明争议中的确切要点，但是

“关于所指称的争议到底为何仍然十分模糊”。法院最后指出，“不管是在满足《法院规

则》第98 (2)条规定的要求还是更广泛而言，最后都可认定，墨西哥未确定墨西哥和美国

之间存在任何争议”，以及“墨西哥没有明确说明，阿韦纳判决规定的美国的义务对美国



国际法院判决书、咨询意见和命令摘要 

8 

各机构，不管是分区机构还是正式机构，都具有直接约束力，尽管这可以从其提交的意见

中推断得出”。 

– 阿韦纳判决第153 (9)段规定的义务的直接影响问题（第43-47段） 

根据法院的观点，当事双方指出的不同看法表明了“对第153 (9) 段是否……设想

了该段规定的义务具有直接影响持有不同的争论观点”。若是这样，法院认为“即使最后

发现本案中存在关于《规约》第六十条效力的争议，也将对准予墨西哥的请求造成更多障

碍”。法院指出“阿韦纳判决中没有规定或暗含要求美国法院直接适用第153 (9)段”；法

院指出，根据其已有判例，按照《规约》第六十条，初审判决中未解决的问题“不能提交

法院请求在本判决中进行解释”。 

法院接着指出“（本判决）第31段中所述的墨西哥的观点涉及到国际法院判决在宣

判的案件所涉缔约国国内法令中影响的一般问题，而不属于《法院规约》第六十条所要求

的阿韦纳判决的‘效力或范围’”。法院认为“墨西哥请求解释背后的问题不属于第六十

条专门赋予法院的管辖权。是否存在争议对解释阿韦纳判决特别是第153 (9)段没有影

响。”  

法院由此得出结论，法院“不能同意墨西哥请求的解释”。 

然而，法院指出“考虑至今为止阻碍履行要求美国履行的义务的国内法律不能解除

其义务”。法院指出，“美国在履行其义务时可以自行选择方式，若在一定时限内未能通

过选定的手段加以履行，则必须立即转而使用其他可以实现该成果的有效手段”。 

墨西哥在程序期间提出的其他索偿要求（第48-60段）  

法院随后转向墨西哥提出的其他三项索偿要求，其中认为，2008年8月5日在没有提

供阿韦纳判决所要求的审查和重新考虑的前提下， José Ernesto Medellín Rojas先生被处

决，美国这么做(1)违反了2008年7月16日指示临时措施的命令；(2)违反了阿韦纳判决；以

及(3)保证不再发生。 

关于第一点，法院“裁定，在José Ernesto Medellín Rojas先生一案中，美国没有履

行其2008年7月16日法院命令所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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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驳回了墨西哥的第二个索偿要求，并指出“本程序中的这一索偿要求所遵循的

管辖权的唯一基础是《规约》第六十条，同时……该条不允许法院考虑对判决的可能违

反，而现在则要求法院对判决进行解释”。 

最后，法院重申“法院的阿韦纳判决依然具有约束力，美国仍然有义务全面履行该

义务”；法院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些程序中所作的承诺，驳回了第三个附加索偿要

求。 

* 
* * 

法官科罗马的声明 

法官科罗马在法院判决书上附加的声明中阐述了自己对《规约》第六十条在本案中

的理解。他表示，根据第六十条的条款，墨西哥和美国的立场之间至少有两处分歧可被视

为是 “争议”：当事双方对以下两个问题持有不同看法，一个是阿韦纳判决是否要求其

命令的审查和重新考虑生效，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履行判决所产生的义务时是否受国内管

辖。 

提到法院的结论，即“当事双方指出的不同看法也表明了对阿韦纳判决第153 (9) 

段是否设想了该段规定的义务具有直接影响持有不同的争论观点”，他指出，这一表述不

完全明确，应理解为该请求解释不可受理，因为争议问题不在判决第153 (9)段的范围之

内。 

法官科罗马接着提出一个办法，法院可以用这一办法并以符合判例的方式认定该解

释请求书可以受理。他表示，如果这么做的话，法院在解释判决时可得出结论，美国可自

行选择如何履行判决规定的义务的方式，但开展审查和重新考虑的努力必须有效，以遵守

阿韦纳判决。 

他得出结论，通过重申阿韦纳判决规定的被告在个人方面的义务，法院维护了《规

约》第六十条的目标和宗旨。他强调，尽管法院可能无法解释其阿韦纳判决，但该判决的

约束力依然存在，同时，该判决的某些义务尚未得到履行。在本案中，根据《宪章》第九

十四条和基本的人权原则，国际法同样要求全面及时地遵守针对判决中提到的所有墨西哥

国民的阿韦纳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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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亚伯拉罕的声明 

法官亚伯拉罕在法院判决书上附加的声明中解释道，他对执行条款第(3)款投了反

对票，理由是其中的声明超出了《规约》第六十条下的法院管辖权范围，因为它们与解释

阿韦纳判决无关，而与遵守该判决有关。 

法官塞普尔韦达–阿莫尔的反对意见 

法官塞普尔韦达–阿莫尔在其反对意见中称，尽管他同意法院的绝大多数推论，但

他不同意法院的某些结论。他认为，法院错过了一个通过要求解释解决问题，并对阿韦纳

判决的效力或范围进行诠释的机会。他列出了以下几个与法院判决存在分歧的意见： 

1. 法院没有就美国未能履行其遵守阿韦纳判决的国际义务进行判决，这就忽略了对

一个国家从事国际不法行为所导致的后果进行裁定的必要性。 

2. 令人遗憾的是，法院并不认为有必要确定因美国未能遵守法院指示临时措施的命

令和阿韦纳判决的国际义务所导致的法律后果。一个国家的国际责任通过该国的主管机关

和当局开展的行动加以履行。墨西哥已表明，美国有结果义务，按照这样的义务，美国通

过其任何和所有的机关，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提供阿韦纳补救措施。法院决定不就

美国违反其国际义务的影响进行裁定。 

3. 法院本应重申拉格朗判决和阿韦纳判决的约束力以及《维也纳公约》第36条所规

定的个别权利，以消除美国联邦和州的政府执法和司法分支部门当局所提出的所有疑虑。 

4. 如果阿韦纳判决各项条款由于美国法院执行程序违约规则而失去法律效力，那么

声称其执行条款具有约束力是不够的。在解释阿韦纳判决第153段的确切意义和范围时，

法院应考虑判决的基本推论，即程序违约规则是一个司法障碍，使《维也纳公约》第36条

所载权利失效和无法实行。 

5. 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一项进行中争议不仅在于双方对按照第60条解释阿韦纳判决

规定的义务的争论，而且在于针对法律若干内容和有关事实的第38 (1)条的争论。 

6. 墨西哥和美国对国际义务的国内影响持相反的观点。法院本可以通过解决由这些

相互冲突的解释所引起的问题而推动国际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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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院依靠对墨西哥立场的误读，裁定当事双方之间不存在争议。墨西哥并不认为

未能遵守阿韦纳义务仅仅归因于美国联邦行政部门；墨西哥认为，最后决定不进行阿韦纳

规定的司法审查和重新考虑可归咎于美国最高法院。当事双方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际义

务在没有执行法律的情况下不构成具有约束力的联邦法律的法律后果方面存在争议。  

___________  


